
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新旧对照表 

 

原有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第三条  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

监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。 

监事会定期会议至少应当每季度召开

一次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监事会应当在

十日内召开临时会议： 

（五）本行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受到监管部门处罚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

所公开谴责时； 

 

第三条  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

监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。 

监事会定期会议至少应当每季度召开一

次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监事会应当在十

日内召开临时会议： 

（五）本行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收到人民银行、银监会、证监会及其派驻

机构处罚的书面通知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

公开谴责时； 

 


